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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６

股票简称：万通地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本

次会议采取现场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

６

号

万通中心写字楼

Ｄ

座

４

层一号会议室，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冯仑先

生主持会议。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１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参加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对列入会议议程议案进行逐项审议， 并以记

名投票方式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二、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三、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四、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五、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六、计提

２０１１

年度万通公益基金的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七、续聘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八、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该议案分项表决如下：

１．

选举许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４６４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票

１００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

；弃权票

０

股。

２．

选举姚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４６４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票

１００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

；弃权票

０

股。

３．

选举云大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４６４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票

１００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

；弃权票

０

股。

４．

选举王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４６４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票

１００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

；弃权票

０

股。

５．

选举郑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４６４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票

１００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

；弃权票

０

股。

６．

选举孙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４６４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票

１００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

；弃权票

０

股。

７．

选举张国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４６４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票

１００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

；弃权票

０

股。

８．

选举王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４６４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票

１００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

；弃权票

０

股。

９．

选举于小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４６４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票

１００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

；弃权票

０

股。

１０．

选举彭雪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４６４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票

１００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

；弃权票

０

股。

１１．

选举杜丽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４６４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票

１００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

；弃权票

０

股。

九、确定董事长年度津贴

８４

万元（税前）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十、确定副董事长年度津贴

７８

万元（税前）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十一、确定独立董事年度津贴

１２

万元（税前）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十二、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该议案分项表决如下：

１．

选举刘俊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２．

选举马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３．

选举冯帅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４．

选举吴迪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十三、确定监事会主席年度津贴

１２

万元（税前）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十四、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十五、关于《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十六、关于《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十七、关于《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十八、关于《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６２２

，

５６４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北京万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永先生对本次会议发表法律意见， 法律

意见认为：万通地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

股票简称：万通地产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

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与会董事对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逐一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

案：

１．

推选许立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２．

推选姚鹏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３．

聘任云大俊先生为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４．

聘任程晓晞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５．

聘任周东权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６．

聘任于琛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７．

聘任王同伟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８．

审议设立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战略、提名、审计与风险控制、薪酬与

考核）的议案。

各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许立

成员：云大俊、王兵、郑沂、杜丽虹、张国安

二、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彭雪峰

成员：杜丽虹、许立、孙华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兵

成员：彭雪峰、姚鹏、张国安

四、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于小镭

成员：杜丽虹、王兵、孙华、王玮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

附件一：高管人员简历

程晓晞，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

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经济学学

士学位；

１９８９

年获美国俄克拉荷马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自

１９８５

年，先后

任武汉食品工业学院助教、讲师、教研室主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

司；北京特兴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周东权，男，

１９５６

年出生。

１９７９

年毕业于辅仁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自

１９８０

年，先后就职于大统百货、大立伊勢丹百货、福华大飯店

．

凱撒大飯店

．

豪

景大酒店、好又多量贩（诚达集团）、北京世贸天阶、北京乐成中心。现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

于琛，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先后任兰州商

学院教师；天津立达集团深圳公司业务部经理；北京吉利石油产品服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先锋粮农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

附件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同伟先生，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出生，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就读于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自

２００６

年起，就职于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６

股票简称：万通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号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４

名，实到监事

４

名。 会议的召开程序和表决

方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推选刘俊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证券简称：武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５

债券简称：

０７

武钢债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武钢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００５

”；配股价格：

３．７０

元

／

股。

２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公

告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武钢股份”）配股方案经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会

议和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本公司配股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４７

次会议审核通过，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６

号文核准。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股权登记日，

Ｔ

日）收市后武钢股份股

本总数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

量

２

，

３５１

，

４４５

，

６９９

股。

４

、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已出具承诺，承诺将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

配股中其可配售股份。

５

、配股价格：

３．７０

元

／

股。

６

、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预计募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７００

，

３４９

，

０８６．３０

元 （含发行费

用）。

７

、发行对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武钢股份的全体股东。

８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９

、承销方式：代销。

１０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日 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配股发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Ｔ＋１

日

）

至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Ｔ＋７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

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

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

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Ａ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

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配股代码“

７００００５

”、配股简称“武钢配股”，

配股价格

３．７０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

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请股东仔细查看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

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崎琳

办公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厂前

电话：

０２７－８６８０２０３１

传真：

０２７－８６３０６０２３

董事会秘书：万毅

证券事务代表：冯俊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９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徐佑军、李建勇

项目协办人：胡衍军

项目组其他人员：金焰、王晶、张欣、刘林东、丁双珍、王继东、牛婷、徐皓、王岚、洪亮

联系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７２７ ８７５５５２９７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特此公告。

发行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１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北斗

星通”）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要求，（决议内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告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按照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修订稿）》，公司已将募集资金

５７２０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海南北斗星通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用于实施“北斗

／ＧＰＳ

海洋渔业生产安全保障与信息服务高

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募集资金运用项目。 同时海南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开设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海南北斗星通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连同上市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与招商银行北京上地支行（以下简称“乙方”）三

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经协商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主要

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１０９０６２５６５１０８０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５７２０

万元。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北斗

／ＧＰＳ

海洋渔业生产安全保障与信息服务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

程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若以定期存单形式存放募集资金，应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对募集资金的需求，不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定期存单到期后应及时转入专户

管理，定期存单到期、续存均需要从专户中经过，并通知丙方，向丙方提供相

关材料。 甲方存单不得用于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讯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振、陈琳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

金净额的百分之五的 （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

确定），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

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 ３月３０ 日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９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发

出书面会议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并形成决议。 会议应表

决董事

１６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６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请见公司

随同本公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信息；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请见公司

随同本公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信息；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办法》，《年报信息披露重

大差错责任追究办法》请见公司随同本公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

关信息；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高管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分配方案及相关问

题的建议（送审稿）》；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董事会对董事年度履职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接公司

股东丰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丰驰投资”）书面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华能贵

诚信托有限公司解除了丰驰投资所持有的

２３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票的质押。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丰驰投资分别将

５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及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双方已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

续。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分别解除了丰驰

投资所持有的

２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及

７２

，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票的质押。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丰驰投资将

７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双方已办

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丰驰投资所持有的

９０７

，

７７８

，

９４２

股公司股票中：

９０３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已用于质押。 其中：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股票质押给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华

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７１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０４％

。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９０／９００９５２

股票简称：锦州港

／

锦港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事项经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取得了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两年期、

１２

亿元的

注册额度（详见

２０１０－００９

号临时公告），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发行金额为

６

亿

元的短期融资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到期兑付。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发行上述注册额度内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

融资券

６

亿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通过面向承销

团成员簿记建档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簿记建档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起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期限为

３６５

天。 本期融资券票面利

率采用浮动利率形式，由基准利率加基本利差构成；首个计息期的基准利

率为簿记建档日（即发行首日）前

２０

个工作日的

６

个月

ｓｈｉｂｏｒ

算术平均值；

第二计息期的基准利率为该计息期首个计息日的前

２０

个工作日的

６

个月

ｓｈｉｂｏｒ

算术平均值；基本利差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在本期融资券存续

期内不变。 短期融资券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的流动资金。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

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１

证券简称：

ＳＴ

百花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汉唐证券

持股办理非交易过户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本公司接到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通知

（汉唐管函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８

号），其主要内容如下：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

９

，

４６２

，

３９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３．５２％

）进行司法冻结，并要求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司法协助，将所冻结的股票

以非交易过户的形式过户给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

名债权人。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上述股票的非交易过户事项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５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数量为

３

，

８９５

，

０７７

股。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一、 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订了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并经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三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计划草案公告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对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日提交公司三届四次董事会审议。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将

修订后的《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出具了《关于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的意见》（上市部函［

２００６

］

０９１

号），对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无异议。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试行办法）的规定，对激励计划进行进一步修订，并报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 上海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 《关于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批复》（沪国资委

考［

２００７

］

７２８

号），批准了经修订后的激励计划。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三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有关公告（临

２００８－００２

）请见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报》。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根据《激励计划》规定，公司符合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各项条件，三届

十九次董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向符合授予条件的股权激励对象授予股票。公司三届八次监事会依法对

激励对象资格进行了核查。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向

１７５

名激励对象共计授出

５３０

万股，并完成新增

股本的缴款、验资手续。 另预留

３０

万股，将于首次授予日后一年内授出。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

实施激励计划，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三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定将预留股份， 连同因

２００７

年度分红而增加的红

股，共计

３６

万股按激励计划授出。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授予预留股份，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二、 股权激励股份授出后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激励实施时 变动情况 截至公告日

持有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尚未解锁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激励对象

5，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２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

配

（１０

转

２）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７，７０５，９１２

（

其中

２１，

０６０

股尚待

回购

）

２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预留股份授出

３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

配

（１０

转

５）

３，３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

配

（１０

送

３）

３，０２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第一次上市流通

５，２１９，１７５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回购

１７８，９１３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告实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在册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

股权登记日在册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

在册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股权激励股份

５

，

２１９

，

１７５

股第一次解锁上市流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股权激励股份

１７８

，

９１３

股回购并注销。

截至公告日，公司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数为

７

，

７０５

，

９１２

股。

根据公司四届八次董事会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１

名激励对象由于

个人原因辞职发生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全部股权激励股票，数量为

２１

，

０６０

股。

三、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情况

（一）解锁条件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四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激励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中第十九条规定，授予日起

２

年，为

限制性股票禁售期。禁售期内，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就该等股票分配的股票红利）

将被锁定不得转让。 第二十条规定，禁售期满次日起的

３

年为限制性股票解锁期。 本计划设三个解锁

日，依次为禁售期满的次日及该日的第一个、第二个周年日（遇节假日顺延为其后的首个交易日）。 第

二十二条规定，公司必须满足下列条件，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锁：

１

、上海家化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标：

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经董事会审查，公司满足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满足授予

／

解

锁条件的同时，激励对象获授

／

解锁限制性股票须未出现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４

）存在公司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被公司做出书面处理决定的；

（

５

）根据公司绩效评价制度，相应年度绩效评价不合格的。

经董事会审查，本次解锁对象满足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第二十六条规定，激励对象在满足

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后， 由公司统一办理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锁事

宜。 解锁期内， 激励对象在三个解锁日依次可申请解锁限制性股票上限为该期计划获授股票数量的

４０％

、

３０％

与

３０％

，实际可解锁数量应与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

本次第二次解锁的数量是股权激励股票的

３０％

。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第三十条规定，当激励对象出现下

列情形之一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一次性全部解锁：

（

１

）激励对象因开始依法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的；

（

２

）激励对象死亡的（包括宣告死亡）；

（

３

）激励对象因丧失劳动能力而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的。

公司有

２

名激励对象退休，其获授的股权激励股票本次全部解锁。

（二）本次解锁情况

１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数量为

３

，

８９５

，

０７７

股。

２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３

、本次解锁的股份是股权激励股份的第二次解锁，具体情况如下：

姓 名 职 务 人数

本次可解锁股份

数量

（

股

）

本次可解锁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

剩余未解

锁股份数

量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葛文耀 董事长

１ ８０

，

７３０ ０．０１９ ８０

，

７３０ ０．０１９

陆芝青 副董事长

１ ６１

，

０７４ ０．０１４ ６１

，

０７４ ０．０１４

曲建宁 总经理

１ ６７

，

３９２ ０．０１６ ６７

，

３９２ ０．０１６

宣 平 副总经理

１ ５６

，

８６２ ０．０１３ ５６

，

８６２ ０．０１３

王 茁 副总经理

１ ５６

，

８６２ ０．０１３ ５６

，

８６２ ０．０１３

丁逸菁 财务总监

１ ４９

，

１４０ ０．０１２ ４９

，

１４０ ０．０１２

冯 珺 董事会秘书

１ ４９

，

１４０ ０．０１２ ４９

，

１４０ ０．０１２

其 他 激

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

，

技

术

、

营销及管理骨

干

１８７ ３

，

４７３

，

８７７ ０．８２１ ３

，

３８９

，

６３５ ０．８０１

合计

１９４ ３

，

８９５

，

０７７ ０．９２１ ３

，

８１０

，

８３５ ０．９０１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项目 变动前股本 本次变动 变动后股本 股份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

７０５

，

９１２ －３

，

８９５

，

０７７ ３

，

８１０

，

８３５ ０．９

其中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

，

７０５

，

９１２ －３

，

８９５

，

０７７ ３

，

８１０

，

８３５ ０．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１５

，

３２６

，

１５２ ３

，

８９５

，

０７７ ４１９

，

２２１

，

２２９ ９９．１

股份合计

４２３

，

０３２

，

０６４ ０ ４２３

，

０３２

，

０６４ １００

五、律师关于股权激励股份解锁事宜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于出具了《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解锁事宜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解锁对象分别满足限制性

股票解锁条件（全文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


